哲学系接收免推生简章
一、系所简介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是国内一支年青而充满活力的专业哲学系。自成立专业哲学系近二十年的时间，学科建设取得了跨跃式发展。目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是湖北省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基地，除了设有一个哲学本科专业外，已获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哲学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一级学科授权点，分别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六个二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以及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哲学系现有专职教师26人，其中教授１3人，博士生导师13人，副教授5人，讲师8人，既有欧阳康教授、邓晓芒教授等领军性的学术大师，又有一批学术水平高的知名中青年学者。本系教师中有国家人事部“百万人才工程”1人，有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委1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组成员、教育部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1人，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者3人，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2人。在哲学系现有26位教师中拥有博士学位的23人，占教师比例的90％以上。
二、学科特色

哲学系现有六个二级学科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以欧阳康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社会认识论、社会信息论和人文社会科学哲学和国家治理研究；以王晓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
外国哲学学科：以邓晓芒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其研究成果曾获得教育部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以何卫平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解释学研究成果；以张廷国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应用现象学研究。
中国哲学学科：以李耀南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在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学界的肯定。

伦理学学科：以韩东屏教授和程新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伦理学和价值哲学研究。
宗教学学科：以董尚文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在基督教哲学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哲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科学技术哲学学科：以万小龙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主要研究方向为物理学哲学；以陈刚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科研团队致力于心灵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哲学界有一定影响。
三、学术与组织机构

哲学系目前设有六个学术研究中心：
1． 生存哲学研究所，所长：欧阳康教授。

2． 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康教授。
3． 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韩东屏教授。
4． 过程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陈刚教授。
5． 应用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廷国教授。
6． 德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邓晓芒教授。
哲学系除设置行政办公室、资料室外，另设五个教研室：

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研室，主任：张建华博士。

2． 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唐琳副教授

3． 外国哲学与宗教学教研室，主任：闻骏博士。

4． 伦理学教研室，主任：韩东屏教授。
5． 科学技术哲学与逻辑学教研室，主任：万小龙教授。
哲学系现任领导情况：

1． 主任：雷瑞鹏教授。

2． 副主任：张建华博士；廖晓炜博士。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整体科研实力较强，现以倡主流、创交叉、重国际合作、走小而精的发展道路为特色。既欢迎海内外同仁来我系工作、访学，也欢迎海内外学子来我系攻读硕士学位。
四、招生计划

	学科专业名称及代码
	总招生计划人数
	计划招收推免生人数
	备注

	哲学系
	34
	17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010102  中国哲学
	
	
	

	010103  外国哲学
	
	
	

	010105  伦理学
	
	
	

	010107  宗教学
	
	
	

	010108  科学技术哲学
	
	
	

	
	
	
	

	
	
	
	


五、申请条件

1. 申请推免生应获得本科所在读学校的推荐免试生资格，并在教育部推免系统报名成功者；

2.2017年9月1日前获得本科毕业证书；

六、申请、复试、录取程序

1.考生请于2016年10月24日前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填报专业志愿并提交PDF版相关材料，完成网上申请报名。所有材料一律上传“推免服务系统”，本系不再接收其它任何方式推送的材料。
相关材料主要如下：免推生所在专业或年级加权平均成绩的总排名表、相关科研成果（所发表或出版的论著等）、准确联系的电话号码、二级甲等以上医院体检证明和《攻读学位研究计划》等。
2.本系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按照本系《接收推免生简章》的复试条件审查考生报名材料，在考生报名三天内通过研招网“推免生服务系统”发出复试通知，并逐一电话通知考生。请考生务必保持通讯畅通。

3.考生接到复试通知后两天内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确认是否同意复试。
同意复试的信息以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信息为准。若考生收到本系复试通知后两天内未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同意复试，经电话沟通后，本系可撤销该生复试通知。

4.本系2016年10月11日至10月24日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主页（http://phil.hust.edu.cn/）公示确认复试考生名单，根据考生地域分布确定复试形式等，并电话通知考生上网阅读相关通知及时参加复试。
5.本系复试时间在2016年10月11日至10月24日之间。
6.本系根据复试情况，确定待录取免推生名单，在2016年10月24日24：00点之前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向考生发出待录取通知，并电话通知考生。

7.考生接到本系待录取通知后两天内，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确认同意待录取。逾期未确认考生，视为自动放弃待录取资格，经电话沟通后，本系可撤销该生待录取通知。

8.网上公示拟录取名单。

七、复试细则

1.复试分笔试和面试两个部分。

2.笔试由我系组织的专家组审读免推生《攻读学位研究计划》，并按百分制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笔试成绩。

3.面试采取实地面试的形式，由相关专家按百分制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为面试成绩。
4.最终预录取由本科前三年加权平均成绩和复试成绩（笔试成绩+面试成绩）作为最终依据。最终录取成绩按百分制由本科前三年加权平均成绩和复试成绩按比例折算，其中本科前三年加权平均成绩占30%，复试成绩占70%。由高到低顺位录取。
5.复试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和学生证原件。

八、培养工作

被我系接受的免推硕士生，在大四期间可提前开展若干研究生阶段的培养过程，包括：
1.进入导师课题组，参与科研活动，条件成熟者可在大四期间完成文献阅读和论文开题。

2.大四期间可选修培养方案规定的研究生校级公共课和学科基础课。在华中科技大学修课的学生，采用插班听课的方式，由任课老师和相关院系出具成绩，报本校研究生院培养处备案。
3.可在大四期间提出读研期间短期出国研修计划，经导师同意和本系批准后，报研究生院培养处择优资助。

九、学费与奖助金

学费：按照湖北省物价局有关物价文件执行，以物价局核定为准。
奖学金：按照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校研[2014]11号）执行。硕士免推生原则上在第一学年获得一等学业奖学金，从第二学年开始统一参加评定。

助学金：按照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学业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校研[2014]10号）执行。

十、服务与信息提供

哲学系教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027）87542403   联系人：陈老师

十一、接收工作领导小组
哲学系推免生接收工作领导小组由组长、副组长、组员和秘书构成，具体名单略。
